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委托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开展电力行业信用体

系建设有关工作的复函

发改办运行〔2017〕1492 号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报来《关于开展电力行业信用体系建设有关工作的请示》(中电联评询

〔2017〕141 号)收悉。经商国家能源局，现函复如下。

一、积极支持行业协会协同开展电力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行业协会作为

自律自治性组织，是推动行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以

下简称中电联)在电力行业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工

作成效，具有较好的工作基础。我委将按照“政府推动，社会共建”的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原则，充分发挥中电联的工作优势，协同政府部门加快推进电力行业信

用体系建设工作。

二、同意中电联作为电力行业市场主体相关备案信息共享单位。为加强电力

行业市场主体备案工作，加大对备案信息的核查力度，促进电力市场规范运行，

在不增加市场主体负担的基础上，同意中电联作为电力行业市场主体相关备案信

息共享单位，各级电力交易机构和市场主体应配合做好有关工作。中电联、第三

方征信机构要加强备案信息管理，按照“互不排斥、互相支持”的原则加快推进

电力行业信用信息平台建设，做好各自信用信息平台与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的

信息归集，同时加强对市场主体信息安全的保护。



三、配合政府部门加强守信联合激励对象和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中

电联要积极配合政府部门，建立守信联合激励对象和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制

度，完善名单归集和发布的标准，规范工作程序。我委将充分发挥中电联的作用，

初期可由中电联负责名单归集和发布工作。

四、推动行业标准出台规范电力行业信用评价工作。为推动电力行业信用评

价工作规范有序开展，通过实施信用评价增强信用约束成效，支持电力行业信用

评价标准纳入行业标准统一发布。中电联等有关单位要按照电力体制改革精神和

政府部门关于信用评价工作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充分征求电力行业市场主体的意

见，推动电力行业信用评价标准出台。中电联作为行业协会，开展信用评价工作

时不应收取费用。

五、依规扎实推进工作。对受托事项，中电联要加大投入，加强组织，按照

有关规定和要求推进工作，促进电力行业信用体系建设不断完善;要注重与有关

单位的协同配合，做到优势互补，形成工作合力。工作开展中的情况和问题，要

及时向我委报告。

特此函复。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2017 年 9 月 6 日


